招标公告

闽建发招字【2020】188号
招标条件

为加强我局市政工程项目管理,规范市政小规模工程招投标活动,根据《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关于印发市政小规模工程招投标活动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莆城管发(2019)35号）文件的要求，现开展莆田市城市管理局2021年度市政施工小规模工程承包库项目，项目业主为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建设资金来自上级拨款，招标人为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委托的招标代理单位为福建建发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莆田市城市管理局2021年度市政施工小规模工程承包库项目进行 公开 招标，选择30家施工单位进入施工承包库。

项目内容和招标范围

招标内容及规模：市政小规模工程是指政府预算管理的资金直接投资或资本金注入方式投资,单项工程预算价不足400万元的市政工程; 
期限为：壹年

3）适用范围：莆田市城市管理局机关各科室、局属各单位市政小规模施工项目。

3.参加小额施工工程项目施工单位承包库单位按以下材料提供：

投标人资质等级要求：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不分主、增项差别)资质，并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企业；
投标人的企业季度信用得分不得低于60分（适用于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总承包项目）；

投标人不得属于被纳入福建省建设工程责任主体不良记录“质量安全黑名单”和“文明施工黑名单”，且在“黑名单”管理有效期内的企业。

投标人应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承担本招标项目施工的能力；

本招标项目招标人采用资格后审的方式对投标人进行资格审查。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4. 招标材料报名方式：
招标人自2020年12月8日起在莆田市人民政府网发布公告，投标人可登录网站自行下载招标文件。

5.评标方式: 随机抽取法

6.投标保证金的递交：无
7.投标文件的递交
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2020年12月8日至2020年12月16日上午8:30-11:45，下午15:00-17:00（周末及法定节假日除外）（注：在疫情防控期间，为了避免人员集聚，投标人递交投标文件时间可从招标公告开始时间至截止时间），提交地点为： 莆田市延寿中街市政桥头（莆田市市政工程维护管理处三楼办公室） 

2）在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前，各投标人应接受检测体温，戴口罩，直接核实投标人身份，递交投文件并签字，同时加入该项目成立的临时微信群，随后该投标人即可回去，等待结果。

3）逾期送达的或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8.发布公告的媒介

招标人同时在莆田市人民政府网发布公告。
9.其它 

递交投标文件的人员应佩戴口罩，主动接受体温检测，无异常状况及体温检测合格后方可进入开标场地并服从现场工作人员安排。近14日内有疫情重灾区接触史、发热、乏力、咳嗽、呼吸不畅等不适症状的人员不得进入场地。所有投标人需单独提供附件1疫情防控期间开展招标活动承诺书及人员信息登记表，递交投标文件时需排队递交（间隔1米）。
10.联系方式

招标人：莆田市城市管理局；

地址：莆田市，邮编： 351100  ；
电话： 0594-2653369 ；传真：   /   ；

联系人： 郑先生 。

招标代理机构：福建建发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莆田市城厢区，邮编： 351100；
电话：0594-2336005 传真：    /    ；

联系人： 刘小姐  。
2020年12月
